
版號：257LQ01272026表57-3-0(112年度)綜稅納稅人申報誠實程度及歸戶績效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納稅單位 90%-98%
戶數

99%以上
戶數

70%-89%
戶數

50%-69%
戶數

30%-49%
戶數

10%-29%
戶數

0%-9%
戶數

申報總額占核定總額

99%以上
百分比

90%-98%
百分比

70%-89%
百分比

50%-69%
百分比

30%-49%
百分比

10%-29%
百分比

0%-9%
百分比

分位別

第1分位 86405655695610936392781376177 0.510.791.762.85 0.41 0.631280447 93.04 24265

第2分位 2931252247209820678151376177 0.340.712.244.93 0.18 0.211257581 91.38 30788

第3分位 17591823383010883872981376177 0.280.792.866.34 0.13 0.131231264 89.47 39320

第4分位 10371424323289061069251376176 0.230.652.787.77 0.10 0.081216424 88.39 38228

第5分位 7191136239655471292451376176 0.170.401.799.39 0.08 0.051212465 88.10 24668

合    計 150861256021134460924305616880883 0.310.672.296.26 0.18 0.226198181 90.08 157269

一、說明：（一）申報誠實程度係以申報綜合所得總額占核定綜合所得總額之百分比衡量。
　　　　　（二）歸戶績效程度係以歸戶綜合所得總額(含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占核定綜合所得總額之百分比衡量。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版號：257LQ01272026表57-3-0(112年度)綜稅納稅人申報誠實程度及歸戶績效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99%以上
戶數

90%-98%
戶數

70%-89%
戶數

50%-69%
戶數

30%-49%
戶數

10%-29%
戶數

0%-9%
戶數

歸戶所得占核定總額

99%以上
百分比

90%-98%
百分比

70%-89%
百分比

50%-69%
百分比

30%-49%
百分比

10%-29%
百分比

0%-9%
百分比

分位別

第1分位 1361425 2474 24540.1898.93 0.18 1918 0.14 1661 1670 4575 0.330.120.12

第2分位 1359578 3653 46980.2798.79 0.34 3080 0.22 2031 1532 1605 0.120.110.15

第3分位 1357587 5611 63920.4198.65 0.46 2826 0.21 1573 1214 974 0.070.090.11

第4分位 1353539 9616 71070.7098.36 0.52 2395 0.17 1489 1209 821 0.060.090.11

第5分位 1344767 17516 62221.2797.72 0.45 2461 0.18 1979 1955 1276 0.090.140.14

合    計 6776896 38870 268730.5698.49 0.39 12680 0.18 8733 7580 9251 0.130.110.13

一、說明：（一）申報誠實程度係以申報綜合所得總額占核定綜合所得總額之百分比衡量。
　　　　　（二）歸戶績效程度係以歸戶綜合所得總額(含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占核定綜合所得總額之百分比衡量。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